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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江东新区生态环境办公室

河江东环建〔2020〕6 号

关于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区（三期）0.73
平方公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河源市鋐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区（三期）0.73平方公

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报批函收悉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国务院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》与《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位于江东新区临江镇、产业园起步区南面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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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面积 0.73平方公里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0.73平方公里范围

内的土地房屋征收和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，其中市政道路基础

设施建设工程包括土石方挖填方 116.52 立方米，新建城市道路

总长度 3836.86米，铺设给水管、排水管道、排污管道、电力电

信管道合计 23021.16米，交通信号工程 13组、路灯 256杆。根

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

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、确保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且符合总量控制

要求的前提下，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建设，

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。

二、项目应按有关作业规程及作业时间进行施工，控制施工

期废水、扬尘、噪声和固体废物等因素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加强

管理，减少投诉纠纷，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：

（一）水污染防治工作。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作为

运输车辆和流动机械等冲洗、工地抑尘降尘喷洒用水，不外排；

施工期生活污水经移动厕所收集处理后运至附件污水处理厂处

理达标后排放。

（二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加强施工扬尘的管控，落实工程

施工“7 个 100%”要求，定期对施工路面进行洒水抑尘，运输车

辆落实遮盖、围挡、密闭等措施，确保施工厂界扬尘达到广东省

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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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采用合理的作业机械和作业方式，

在规定的时间内作业，减少噪声污染，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到《建

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管理工作。合理调配土石方，施工期建筑垃

圾、弃土等应按相关规定处理处置，禁止在东江河、柏埔河最高

水位线外延 500米范围内设立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，生活垃圾

统一收集交环卫部门清理。

三、报告表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

产工艺或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

单位应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四、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河源江东新区生态环境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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